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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令作战消极罪） 指挥人员违抗命令，临阵畏缩，作战消极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

遭受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 [释解]本条是关于违令作战消极罪的规定。 一、概念

及其构成违令作战消极罪，是指指挥人员违抗命令，临阵畏

缩，作战消极，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本罪

侵害的客体是军人参战秩序。我军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的坚强柱石，每一名军人都肩负着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我

国《国防法》第56条规定：“现役军人必须忠于祖国，履行

职责，英勇战斗，不怕牺牲，捍卫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我军《内务条令》第12条规定，军人要宣誓做到“英勇

战斗，不怕牺牲”。《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概则》

第6条明确规定：“不论进攻或防御，勇敢战斗，不怕牺牲，

都是达成战斗目的的精神因素，借口保存自己而不积极、不

坚决地消灭敌人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

战斗条令》第6条也规定“为了消灭敌人，分队必须发扬勇敢

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运用技术、战术去战胜敌人，绝不

允许借口保存自己而消极避战”。这些要求是每一名军人参

加作战时都应该做到的，由此构成了军人参战的秩序。军人

在战时临阵畏缩，作战消极的行为，直接违背了军人参战的

职责要求，挫伤部队士气，涣散斗志，扰乱了军人参战的秩

序，影响部队完成作战任务，将给作战造成严重危害。 （二



）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抗命令、临阵畏

缩、作战消极，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在和平时期违抗上级

某项命令的，一般按军纪处理，不构成本罪。作战命令，是

指上级关于作战的命令、指示等。如兵力集结时间、地点、

火力配属，攻击方案，战斗梯队安排，撒出战斗等有关作战

准备、作战实施的具体问题。违抗形式通常有：拒不执行命

令、拖延或迟缓地执行命令、故意执行与命令相反的内容等

。临阵是指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战场上或战斗中；另一种情

况是指部队虽然尚未进入战斗，但已受领战斗任务，正待命

出击的场合下。临阵的地区范围既包括陆地战区，也包括海

上、空中战区。畏缩是指贪生怕死，畏缩不前，作战消极是

指行为人应尽全力而不尽全力，不图进取，消极怠战。对这

类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造成

严重后果，是指没有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作战任务：妨碍了作

战部队之间的协同，因临阵畏缩、作战不力而贻误战机或造

成人员严重伤亡、阵地失守、前线崩溃等。是否造成严重后

果，是构成本罪与否的认定标准。如果行为入主观上积极努

力，创造条件争取完成任务，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

达到预期目的，以致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能认定行为人有作

战消极的行为。 （三）主体要件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根

据本条的规定，只有指挥人员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指挥人

员是在部队对作战、训练、施工险、救灾等活动及日常行政

管理实施组织领导的人员。 （四）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

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在战场上或战斗中已受领战斗

任务、待命出击的情况下，因畏惧战斗、贪生怕死，故意畏

缩、作战消极。 二、认定 （一）区分本罪与战时违抗命令罪



的界限这两种犯罪中虽然都有违抗命令的构成要件，但其含

义有所不同。在战时违抗命令罪中，违抗命令的行为本身就

是犯罪客观方面的主要内容，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基本依

据，不需要再有其他具体的危害行为：而在违令作战消极罪

中，犯罪客观方面的主要内容是临阵畏缩，作战消极，并造

成严重后果，违抗命令仅仅是限制条件，说明行为人违反并

抗拒执行上级命令，但其严重程度尚未达到战时违抗命令罪

那样。因此，在违令作战消极罪中仅凭其违抗命令的行为本

身是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如果行为人在作战消极罪

中违抗命令的行为本身性质恶劣，危害严重，符合战时违抗

命令罪的构成条件的，应按处理想象竞合犯的原则，以战时

违抗命令罪定罪处罚。 （二）区分本罪与玩忽军事职守罪的

界限这两种犯罪主观上都是出于过失，客观上都造成了严重

的后果，又都可能发生在战时或战场上，而且作战消极的行

为广义上也是一种不尽职的行为，因此很容易混淆。其区别

在于，前者侧重于指挥人员在指挥部队（分队）执行作战任

务时，态度不坚决，措施不得力，以致整个部队（分队）行

动迟缓、消极怠战，造成严重后果，指挥人员对此应负的领

导责任；而后者侧重于指挥人员由于个人在指挥岗位上玩忽

职守，以致造成严重后果，指挥人员对此应负的直接责任。 

（三）区分本罪与战时临阵脱逃罪的界限犯这两种罪可能出

于完全相同的犯罪动机，如贪生怕死，畏惧战斗，而且实施

犯罪的时间、地点及客观环境很相似。其区别除了犯罪主体

不完全相同外，主要在于行为人是否脱离了战斗岗位。临阵

脱逃的行为人已脱离战斗岗位，没有继续参加战斗；作战消

极的行为人仍在战斗岗位上，只是作战不积极。如阵地遭敌



攻击时躲在掩体内不敢积极还击，追击敌人时怕敌人反扑不

敢大胆逼近敌人等，都不应认定为临阵脱逃。 三、处罚依照

本条的规定，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

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 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司法实践中

，主要是指造成我军人员重大伤亡，武器装备、军事设施或

者军用物资严重损失，直至战斗、战役失利等；其他特别严

重情节，主要是指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执行重要作战任务

行动消极的，在紧要关头或者危急时刻作战消极的，煽动、

串通其他部队和人员消极怠战的，等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